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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署辦理被告蔡○執行案件，經檢察官訊問後，

已發監執行 

緣被告蔡○前因涉犯妨害性自主等案件，經本署檢察官偵查終結

起訴，一審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4年 10月，二審法院判決駁回（被告）

上訴，日前（6月 17日）再經最高法院判決上訴駁回確定，並隨即啟

動防逃機制，由最高檢察署、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通知本署

檢察官確保執行。檢察官於今（25）日傳喚報告蔡○到案，經訊問後，

諭知發監執行。 

本署於 6 月 17 日下午接獲通知後，隨即由本署洪檢察長指示執

行科主任檢察官陳竹君、檢察官郭勁宏與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、

左營分局及三民第二分局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，掌握被告蔡○行蹤，

並由檢察官立即開立傳票，傳喚被告蔡○於 6月 25日上午 10時到案

執行。適逢疫情期間，為確保執行，專案小組經被告蔡○同意，由被

告蔡○每日透過視訊回報行蹤予專案小組。被告蔡○於今（25）日上

午 10時按時報到，經檢察官訊問後，諭知發監執行。 


